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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（草案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动物防疫条件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动物防疫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隔离场所以

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，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动物

防疫条件，并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动

物防疫条件。

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主管全国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和监督管

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隔离场所、

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间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其选址

应当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学校、

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定距离。

前款所列场所选址，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
评估确认。具体评估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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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五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列场所应当配备与其规模

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。

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得在本办法第二条所列

场所直接从事动物疫病检测、检验、协助检疫、诊疗以及易感染

动物的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离等活动。

第六条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便

民的原则。

第二章 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

第七条 动物饲养场布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；

（二）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，或者设置消毒通道；

（三）场区出入口处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；

（四）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（五）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养殖栋舍出入口设

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（六）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（七）生产区内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离

设施。

禽类饲养场内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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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，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，不得交叉或者

回流。

第八条 动物饲养场应当具有下列设施设备：

（一）场区入口处配置消毒设备；

（二）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设施设备；

（三）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，以便清洗消毒；

（四）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、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

医室；

（五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；

（六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

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，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；

（七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（八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。

第九条 动物饲养场应当按规定建立免疫、用药、检疫申报、

疫情报告、隔离消毒、购销台账、日常巡查、无害化处理、畜禽

标识及养殖档案管理等制度。

第十条 种畜禽场除符合本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七条、

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；

（二）根据需要，种畜场还应当设置单独的动物精液、卵、

胚胎采集等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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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屠宰加工场所动物防疫条件

第十一条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布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；

（二）运输动物车辆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

0.3 米以上的消毒池，或者设置消毒通道；

（三）场区出入口处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；

（四）生产经营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（五）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车辆消毒场地，并配有车

辆清洗、消毒设备；

（六）动物入场口和动物产品出场口应当分别设置；

（七）屠宰加工间入口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；

（八）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疫室、办公室和休息室；

（九）有待宰圈、患病动物隔离观察圈、急宰间。

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加工原毛、生皮、绒、骨、角的，除符合

前款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设置封闭式熏蒸消毒间。

第十二条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应当具有下列设施设备：

（一）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设备，地面、操作台、墙壁、天

棚应当耐腐蚀、不吸潮、易清洗；

（二）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；

（三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照明设施设备、污水污物处理设

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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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

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，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；

（五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。

第十三条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应当建立动物入场和动物产

品出场登记、检疫申报、疫情报告、隔离消毒、日常巡查、无害

化处理等制度。

第四章 隔离场所动物防疫条件

第十四条 动物隔离场所布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场区周围有围墙等隔离设施；

（二）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，或者设置消毒通道；

（三）场区出入口处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；

（四）饲养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（五）饲养区内设置兽医室；

（六）饲养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（七）饲养区入口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。

第十五条 动物隔离场所应当具有下列设施设备：

（一）场区出入口处配置消毒设备；

（二）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、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

医室；

（三）与隔离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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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

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，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；

（五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。

第十六条 动物隔离场所应当建立动物进出登记、免疫、用

药、隔离消毒、日常巡查、疫情报告、无害化处理等制度。

第五章 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

第十七条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布局应当符合

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；

（二）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，或者设置消毒通道；

（三）场区出入口处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；

（四）无害化处理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（五）无害化处理区内设置无害化处理间、冷库等；

（六）无害化处理间入口处设置人员更衣室，出口处设置消

毒室；

（七)有专门的车辆消毒区域，并配有清洗、消毒设备。

第十八条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具有下列

设施设备：

（一）与处理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

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、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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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相关病原检测设备，具备相应检测能力；

（三）符合密闭、便于消毒等动物防疫要求的专用运输车辆；

（四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。

第十九条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建立病死

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入场登记、消毒、日常巡查、无害化处理记

录、病原检测、处理产物流向登记、人员防护等制度。

第六章 集贸市场动物防疫条件

第二十条 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应当符合下列

条件：

（一）市场周围有围墙等隔离设施，运输动物车辆出入口处

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的消毒池，或者设置消毒

通道；

（二）场内设管理区、交易区和废弃物处理区，且各区相对

独立；

（三）动物交易区与动物产品交易区相对隔离；

（四）动物交易区内不同种类动物交易场所相对独立；

（五）有清洗消毒和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；

（六）有定期休市和消毒制度。

第二十一条 活禽交易市场除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

条件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活禽销售应单独分区，有独立出入口；市场内水禽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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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家禽应相对隔离；活禽宰杀间应相对封闭，宰杀间与销售区

域、消费者之间均应实施物理隔离；

（二）有与活禽宰杀规模相适应的清洗消毒、通风、无害化

处理等设施设备，设置排污通道；

（三）建立清洗、消毒、休市、监测以及从业人员卫生防护、
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制度。

第七章 审查发证

第二十二条 开办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隔

离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，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

进行选址、工程设计和施工。

开办前款所列场所的，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提出选址申请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各类场所

周边的天然屏障、人工屏障、行政区划、饲养环境、动物分布等

情况，以及动物疫病流行状况等因素实施综合评估，根据评估结

果确认选址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场所建设竣工后，

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

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场所地理位置图、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；

（三）设施设备清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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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管理制度文本；

（五）人员情况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

农村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一次告

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内容。

第二十四条 开办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隔

离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

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结合选址综合评估结果，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

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和现场审查，经审查合格的，颁发《动物

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；审查不合格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，并说

明理由。

第二十五条 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格式由农业农村部规

定。

第二十六条 动物饲养场实行风险分级管理，《动物防疫条

件合格证》应当注明动物防疫初始风险等级。动物饲养场风险分

级管理办法由农业农村部另行制定。

第八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和本办法以及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，对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

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的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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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条件实施监督检查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，不得拒

绝和阻碍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列场所在取得《动物防

疫条件合格证》后，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，应当重新申请办

理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，同时交回原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，

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。

变更布局、设施设备和制度，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

化的，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。发证机关应当在十五

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，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。

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的，应当在变更后

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列场所停业的，应当于

停业后三十日内将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交回原发证机关注销。

第三十条 禁止转让、伪造或者变造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禁止持有、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第三十一条 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丢失或者损毁的，应

当在十五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。

第九章 罚 则

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

人员，直接从事动物疫病检测、检验、协助检疫、诊疗以及易感

染动物的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离等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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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

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变更场所地址或者经营范围，

未按规定重新申请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

第九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经审查擅自变更布局、设

施设备和制度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屠宰加工

场所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变更单位

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的，未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，
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拒不

改正的，处三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

市场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动物防疫条件的，由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

物防疫法》第九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屠宰加工

场所、动物隔离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停业后，

未按照规定交回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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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

收缴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，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转让、伪造或者变造《动物

防疫条件合格证》的，或者持有伪造或者变造《动物防疫条件合

格证》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收缴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使用转让、伪造或者变造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的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应当予以收缴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九十

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涉嫌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第十章 附 则

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动物饲养场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畜牧法》规定的畜禽养殖场。

本办法所称经营动物、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是指由市场开办

者提供场地、设施，场内多个经营者集中从事动物、动物产品公

开交易的固定场所。

饲养场内自用的隔离舍和屠宰加工场所内自用的患病动物

隔离观察圈，饲养场、屠宰加工场所和动物隔离场内设置的自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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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害化处理场所，不再另行办理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农业部 2010 年

1 月 21 日发布的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（农业部令 2010 年

第 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办法施行前已取得《动物防疫合格证》的各类场所，应当

于 2022 年 月 日前达到本办法规定的条件。


